附件1

铁东区家庭收入标准核算表
	务工人员收入
	打工人员按用工单位（经当地劳动保障部门认定）出具的收入证明计算，无法证明的，按以下标准计算：

	
	务工项目
	打工
	力工
	木、瓦工
	普工
	油漆工
	钢筋工
	架子工

	
	元/月
	1580
	2000
	3000
	1500
	2800
	2500
	2000

	
	务工项目
	大白工
	电工
	通下水工
	水暖工
	工地打工
	月嫂工
	开货运、出租、特种车

	
	元/月
	2000
	2000
	50-200元/次
	2000
	3800
	2000
	3000

	
	务工项目
	开客运、重载车辆
	护理工
	缝纫女工
	其他服务业收入                                                                                                                                                                                 
	流动商贩、钟点工、学徒工

	
	元/月
	3500
	2000
	2000
	2000
	1580

	种植业、养殖业收入
	项目
	旱田（玉米）
	水田
	蔬菜大棚
	甜瓜
	林地清收还林

种植果树

（元/亩）

	
	元/亩
	400-500
	700-1100
	6000-10000
	8000-10000
	100

	
	备注
	已扣除种植成本

	
	项目
	养牛（头）
	养马（匹）
	养鸡（只）
	养鸭（只）
	养鹅（只）
	养羊（只）
	养猪（头）

	
	元/年
	500-2000
	1000
	20
	5
	30
	50-300
	200-800

	
	备注
	
	
	十只起算
	
	

	
	项目
	养狗（条）
	养驴（匹）
	养兔（只）
	其他特殊养殖

	
	元/年
	100-200
	1500
	10
	按市场价评估

	
	备注
	5条以上
	
	
	

	赡  养、（抚扶）养

费
	项目
	赡养费
	抚养费

	
	备注
	1、赡养费，一般按照相关部门出具的调解书、判决书或者协议书确定的金额认定。

2、无文书约定的，赡养费按法定赡养义务人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200%低保标准以上部分的20%计算，每个被赡养人的赡养费按应付的赡养费除以被赡养人数确定。

3、无明确法律文书的，无法核算收入的，农村低保对象赡养义务人可采取定额标准核算赡养费，参照基础养老金标准计算。

4、法定赡养义务人属于“支出型”贫困家庭（指因病导致自负医疗费用支出较大，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家庭）的，不计算赡养费。

5、法定赡养义务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200%的，不计算赡养费。

6、法定赡养义务人超过60周岁且无固定收入的，不计算赡养费。


	 1、抚养费，一般按照相关部门出具的调解书、判决书或者协议书确定的金额认定。

2、法定抚养义务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200%的，不计算抚养费。

3、法定抚养义务人属于“支出型”贫困家庭（指因病导致自负医疗费用支出较大，实际生活水平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家庭）的，不计算抚养费。    

 4、离婚家庭子女抚养费的认定，一般可按抚养义务人月总收入的20%计算，每个被抚养人的抚养费按应付的抚养费除以被抚养人数确定。



	其他收入
	无特殊原因无故不参加工作且有劳动能力或无法核算收入的按四平市现在最低工资标准每月1580元核算


